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 

第二十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 

證券商依主管機關規定編製

之財務報告及相關附件，應依

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證券

商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暨相

關法令規定之各季財務報告

公告及申報期限辦理。 

(第二項) 

本公司應將證券商依前項公

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及相關附

件，以電子媒體方式核轉主管

機關。 

(第三項至第六項略) 

(第七項) 

證券商各項財務報告、月計

表，本公司並以電子媒體供公

眾閱覽。 

(第八項至第十項略) 

(第十一項) 

第四項規定應檢送之各項資

料，本公司得視業務需要，通

知證券商加送；第一項、第五

項、第七項及第八項應以電子

媒體申報者，本公司得視業務

需要，通知證券商以書面加

送，證券商應於限期內送達本

公司。 

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 

證券商依主管機關規定編製

之財務報告，應依證券交易法

第三十六條、證券商管理規則

第二十一條暨相關法令規定

之各季財務報告公告及申報

期限辦理。 

(第二項) 

證券商應將依前項公告申報

之財務報告並檢附相關文件，

檢送本公司各一式二份，本公

司並以一份核轉主管機關。 

(第三項至第六項略) 

(第七項) 

證券商各項財務報告、月計

表，本公司並以書面或電子媒

體供公眾閱覽。 

(第八項至第十項略) 

(第十一項) 

第四項規定應檢送之各項資

料，本公司得視業務需要，通

知證券商加送；第五項、第七

項及第八項應以電子媒體申

報者，本公司得視業務需要，

通知證券商以書面加送，證券

商應於限期內送達本公司。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5 年 3 月 10 日金管證券

字第 1150380806 號令及

115 年 2 月 6 日修正發布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第二十九條及第三

十一條規定，自 115會計年

度起證券商公告申報財務

報告及相關附件時，僅需向

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申報

傳輸，無須再辦理書面申

報，爰配合調整第一項、第

二項、第七項及第十一項條

文文字。本項財務報告申報

無紙化措施，落實減碳及永

續目標，有助降低企業成本

及簡化申報流程，提升資料

傳輸與查詢便利性。 

 


